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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澳洲吉澳洲吉澳洲吉澳洲、坪洲、坪洲、坪洲、坪洲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向議員闡述吉澳洲、坪洲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

頭重建工程的建議。

建議建議建議建議

2. 我們建議在重建計劃㆗為吉澳洲、坪洲、長洲及烏溪沙

公眾碼頭進行以㆘的工程 -

(a) 拆卸現有的㆕個碼頭；

(b) 建造㆕個新的碼頭；以及

(c) 為新的碼頭建造㆖蓋及安裝相關的照明系統。

3. ㆕個公眾碼頭的位置及平面圖分別載於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至㆕㆕㆕㆕。

背景及理由背景及理由背景及理由背景及理由

4. 現有的吉澳洲、坪洲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建於五十

年代，現由土木工程署負責維修。㆕個碼頭的靠泊設施詳列於㆘

表  -

C B( 1 )1 31 0 /0 1 -0 2( 0 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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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碼頭㆞點公眾碼頭㆞點公眾碼頭㆞點公眾碼頭㆞點 靠靠靠靠泊設施泊設施泊設施泊設施

吉澳洲 定期往來沙頭角與吉澳洲之間的 "街

渡 "服務

坪洲 定期往來坪洲與喜靈洲之間的 "持牌

渡輪 "服務，以及坪洲與愉景灣之間

的 "街渡 "服務

長洲 定期往來長洲與西灣之間的 "街渡 "

服務

烏溪沙 本㆞漁民及政府船隻

5. 土木工程署在過去數年的勘察顯示，以㆖㆕個碼頭的狀

況甚差，而且正逐漸惡化，廣泛㆞方出現鋼筋 蝕和㆔合土剝落

的情況，已無法按合乎經濟的方法加以維修。如不著手進行重

建，各碼頭便須更頻密和加強維修，方可達至可接受的安全標

準，這對碼頭使用者會構成不便。因此，我們建議重建這㆕個碼

頭，並藉此機會改善設施，為碼頭加建㆖蓋以蔽擋風雨。

6. 在重建期間，我們會在現有的吉澳洲、長洲及烏溪沙公

眾碼頭設置靠泊設施作臨時用途。至於坪洲，我們會將距離現有

碼頭分別 20 米和 120 米的兩個鄰近登岸平台，撥供碼頭使用者

臨時使用。

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

7. 我們已就重建長洲、坪洲、吉澳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的

建議，分別在 2000 年 11 月 28 日及 2001 年 12 月 3 日、 2001 年 2

月 28 日、 2001 年 4 月 26 日以及 2001 年 6 月 26 日諮詢長洲分區

委員會、坪洲及愉景灣分區委員會、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及沙田區

議會的意見。各委員會  / 區議會都贊成建議的重建工程，他們

所提出的意見如增設繫船柱、加闊橋面通道等，亦已納入計劃之

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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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我們先後在 2001 年 7 月 20 日、 2001 年 8 月 10 日、 2001

年 10 月 19 日及 2001 年 11 月 9 日，根據《前濱及海床 (填海工程 )

條例》 (第 127 章 ) ("第 127 章 ") 在憲報刊登建議的吉澳洲、坪

洲、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。長洲及烏溪沙公眾碼頭

的重建工程，並無接到任何反對。世界自然 (香港 )基金會在

2001 年 9 月 4 日以可能會影響附近珊瑚為理由，提出反對坪洲及

吉澳洲的碼頭重建工程。我們已向反對者解釋，以往進行的碼

頭重建工程的水質監察結果顯示，工程不會對有關水質構成

不良影響。我們會在工㆞安裝隔泥屏幕，以防止施工時可能

產生的泥土流走。我們亦會在施工期間監察工㆞及珊瑚區附

近的水質。反對者滿意㆖述解釋及建議的緩減措施，並於其

後撤銷反對。

9. 根據㆖述第 127 章條例，建議的吉澳洲和坪洲、長洲及

烏溪沙公眾碼頭重建工程，已分別在 2001 年 11 月 2 日、 2002 年

1 月 4 日及 2002 年 1 月 25 日刊登憲報。

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

10. 是項工程計劃並非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第 499 章 )㆘

的指定工程項目。我們已就各個碼頭完成初步環境審查，訂明各

種緩減措施，包括於拆卸現有碼頭期間，會在工㆞周圍裝設隔泥

屏幕和灑水以減少飛散的塵埃。環境保護署署長已同意初步環境

審查的結果。此外，我們會實施其他標準的污染控制措施，例如

隔音設施和污水隔沙裝置等，以控制施工期間的短暫環境影響在

既定的標準及準則之內。實施㆖述措施的預算費用為 156 萬元，

這項費用已包括在工程計劃的整體預算之內。

11. 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廢物管理計劃，以供審批。該計

劃會包括如何避免產生拆建物料，以及將其再用和再造的適當緩

減措施。我們會確保每日的工㆞運作符合經審批的廢物管理計

劃，並以運載紀錄制度管制將公眾填料及拆建廢料分別棄置於指

定的公眾填土設施及堆填區。承建商須將公眾填料與拆建廢料分

開，並處置於適當的設施。我們會記錄拆建物料的處置、再用和

再造情況，以作監察。

12. 在規劃及設計階段，我們已考慮如何盡量減少產生拆建

物料。我們預計工程計劃會產生約 800 立方米拆建物料，當㆗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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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由拆卸現有碼頭產生的混凝土塊及護木。我們會將當㆗約 150

立方米 (19%)的拆卸碼頭物料用作敷設西貢牛尾海的㆟工魚礁；

550 立方米 (69%)的物料運往公眾填料區作填料 1； 50 立方米 (6%)

的護木用作修理其他本港的政府碼頭；餘㆘的 50 立方米 (6%)則會

卸置於堆填區。在整項工程計劃㆘將拆建廢物卸置於堆填區的估

計費用為 6,250 元 (按每立方米 125 元的估計單位成本 2計算 )。

土㆞徵用土㆞徵用土㆞徵用土㆞徵用

13. 建議的工程不涉及徵用土㆞和清拆。

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

14. 我們在 2000 年 9 月把工程計劃列至㆚級。土木工程署已

利用內部資源完成了工程計劃的設計工作。我們計劃在 2002 年 4

月 3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把工程計劃提升至㆙級的建議。估

計的總開支按付款當日計算為 1.23 億元。工程計劃的每年經常開

支預計為 23 萬元。在獲得財務委員會通過後，我們計劃在 2002

年 5 月展開重建工程，在 2004 年 7 月把它完成。

15. 我們估計工程計劃會創造約 66 個職位，當㆗包括 11

名專業 /技術㆟員及 55 名工㆟，合共 1  725 個㆟工作月。

經濟局

2002 年 3 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公眾填料區是發展工程計劃所指定可容納公眾填料作填海用途的㆞方。卸置

公眾填料在公眾填料區須領有土木工程署署長簽發的牌照。

2 這項預算已把堆填區填滿後的發展、運作和回復原狀成本及所需善後工作的

成本計算在內。但它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的土㆞機會成本 (估計為每立方米

90 元 )，以及現有堆填區填滿後再設立新堆填區 (費用可能更昂貴 )的成本。這

項估計成本預算只供參考，並不是工程預算的㆒部分。










